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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50号4幢5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普通股股东人数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1,438,81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1,438,8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311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4.31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

决。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韩钧列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816,072 99.2353 619,745 0.7609 3,000 0.0038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810,936 99.2290 624,381 0.7666 3,500 0.0044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811,836 99.2301 623,481 0.7655 3,500 0.004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828,221 99.2502 607,096 0.7454 3,500 0.0044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815,572 99.2347 619,745 0.7609 3,500 0.004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614,129 98.9873 824,188 1.0120 500 0.0007

7、议案名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815,572 99.2347 622,745 0.7646 500 0.0007

8、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及外汇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838,472 99.2628 599,845 0.7365 500 0.0007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847,628 99.2740 590,689 0.7253 500 0.0007

10、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实施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848,528 99.2751 589,789 0.7242 500 0.000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89,581 32.1693 607,096 67.4418 3,500 0.3889

5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276,932 30.7641 619,745 68.8470 3,500 0.3889

6

《关于〈公司2026年度

董事薪酬方案〉 的议

案》

75,489 8.3860 824,188 91.5584 500 0.0556

7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

276,932 30.7641 622,745 69.1802 500 0.0557

8

《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

及外汇衍生品业务的议

案》

299,832 33.3081 599,845 66.6363 500 0.0556

9

《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308,988 34.3252 590,689 65.6192 500 0.05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2、议案4、5、6、7、8、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雨顺、方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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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下午14:00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综合楼一楼多功能厅召开；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主持人由展波董事长担任。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495人， 代表股份282,743,18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6421%。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18人， 代表股份253,612,76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2488%；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77人，代表股份29,130,4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933%；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487人， 代表股份66,267,79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2%。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亦不存在变更以前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已于2026年4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作了述职报告。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79,854,68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84%；反对2,804,55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19%； 弃权83,95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7%。

（二）审议并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74,835,48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032%；反对2,821,55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79%； 弃权5,086,15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89%。

（三）审议并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74,829,18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010%；反对2,828,05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2%； 弃权5,085,95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88%。

（四）审议并通过了《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74,593,5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77%；反对3,069,18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55%； 弃权5,080,45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9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8,118,1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7020%；反对3,069,1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15%；弃权5,080,4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666%。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关联股东青岛海尔卡奥斯工业智能有限公司、纪翌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纪德法先生、刘丽萍女士，

关联股东王春祥先生、蔡亮先生、陈华峰先生、田永鑫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共计216,475,390股回避

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8,066,36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238%；反对3,095,78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16%； 弃权5,105,65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0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8,066,3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238%；反对3,095,7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16%；弃权5,105,6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046%。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74,541,65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993%；反对3,100,58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66%； 弃权5,100,95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4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8,066,2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236%；反对3,100,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789%；弃权5,100,9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75%。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74,756,1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752%；反对2,862,95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26%； 弃权5,124,05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2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关联股东青岛海尔卡奥斯工业智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纪德法先生、刘丽萍女士、纪翌女士对

此议案回避表决，共计193,889,698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0,919,6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709%；反对2,838,35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44%； 弃权5,095,45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34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8,333,9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0277%；反对2,838,3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32%；弃权5,095,4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892%。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

有效期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关联股东青岛海尔卡奥斯工业智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纪德法先生、刘丽萍女士、纪翌女士对

此议案回避表决，共计193,889,698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9,711,38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110%；反对4,093,854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74%； 弃权5,048,25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8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7,125,69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2043%；反对4,093,8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77%；弃权5,048,2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18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关联股东青岛海尔卡奥斯工业智能有限公司、纪翌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纪德法先生、刘丽萍女士，

关联股东王春祥先生、蔡亮先生、陈华峰先生、田永鑫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共计216,475,390股回避

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8,207,4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368%；反对2,943,65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21%； 弃权5,116,65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21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58,207,4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368%；反对2,943,6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21%；弃权5,116,65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12%。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表决结果：同意272,695,18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62%；反对4,940,451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73%； 弃权5,107,55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06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科峰、王家龙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

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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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召集人：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主持人：董事长王宋琪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

月2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解放路3号。

6、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26人， 代表股份273,362,45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10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245,979,74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65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23人，代表股份27,382,7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4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25人， 代表股份28,152,40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5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 代表股份769,7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23人， 代表股份27,382,70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447%。

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3）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5）本次股东会听取了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802,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106%；反对14,584,00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50%；弃权3,97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745%； 反对14,584,

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038%；弃权3,975,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217%。

提案2.00《关于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812,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140%；反对14,507,50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071%；弃权4,04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60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072%； 反对14,507,

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5320%；弃权4,042,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608%。

提案3.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741,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881%；反对14,614,00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60%；弃权4,0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3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557%； 反对14,614,

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103%；弃权4,007,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340%。

提案4.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728,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835%；反对14,908,30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37%；弃权3,72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18,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113%； 反对14,908,

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557%；弃权3,725,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3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330%。

提案5.00《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高管薪酬并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140,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025%；反对19,042,40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660%；弃权1,17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930,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1692%； 反对19,042,

4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6404%；弃权1,179,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3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04%。

提案6.00《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4,726,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827%；反对17,161,10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78%；弃权1,47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16,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035%； 反对17,161,

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579%；弃权1,474,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386%。

提案7.00《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577,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625%；反对19,576,60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14%；弃权20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236%； 反对19,576,

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380%；弃权20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85%。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本提案获得

通过。

提案8.00《关于制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347,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781%；反对18,805,00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791%；弃权1,2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37,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037%； 反对18,805,

0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7972%；弃权1,210,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3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991%。

提案9.00《关于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3,479,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264%；反对18,714,30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460%；弃权1,16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69,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730%； 反对18,714,

3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750%；弃权1,168,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1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2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恒都（南通）律师事务所范青律师、兰燕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关于广西东方智

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股东的资格合

法有效，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恒都（南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

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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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1日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至9:25，

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对本次股东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4、参加股东会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5、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6、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4日。

7、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兴中路339号茅山智能制造B区全球烹饪艺术中心。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共计200名， 所代表股份数为582,178,49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1.6102%。 除股东代表外，其他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会。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7名，所代表股份数为500,400,8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9559%。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83名，所代表股份数为81,777,6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6543％。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审议并以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2025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021,2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0%；反对93,

7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6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767,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308%； 反对93,7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9%；弃权6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3%。

2．《关于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021,2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0%；反对93,

7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6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767,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308%； 反对93,7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9%；弃权6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3%。

3．《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022,1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1%；反对92,

8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弃权63,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768,6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318%； 反对92,8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99%；弃权6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3%。

4．《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068,0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0%；反对84,

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2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814,5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812%； 反对84,3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8%；弃权2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

5．《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6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068,7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2%；反对83,

6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弃权2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815,2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819%； 反对83,6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0%；弃权2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

6．《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5,847,8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49%；反对16,

304,54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06%；弃权2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6,594,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2.4260%； 反对16,304,5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459%；弃权2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

7．《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058,6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4%；反对93,

7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弃权2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805,1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10%； 反对93,7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9%；弃权2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

8．《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80,832,31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8%； 反对1,

282,8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4%；弃权63,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578,8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5513%； 反对1,282,87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06%；弃权6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1%。

9．《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057,8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3%；反对94,

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804,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02%； 反对94,3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5%；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

10．《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2,057,8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3%；反对94,

3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2%；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2,804,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8702%； 反对94,33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5%；弃权2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

综合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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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特瑞普利单抗一线治疗

HER2

表达的尿路上皮癌

的新适应症上市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

发的《药品注册证书》，特瑞普利单抗（商品名：拓益?，产品代号：JS001）联合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

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抗体偶联药物维迪西妥单抗用于HER2表达的（HER2表达定义为HER2免疫组

织化学检查结果为1+、2+或3+）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的新适应症上市申请获得批准。 这

是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在中国内地获批的第13项适应症。 由于药品获得上市批准后的商业化容易受到

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受理号：CXSS2500079、CXSS2500080

证书编号：2026S01727、2026S01728

上市许可持有人：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新增适应症，具体为：本品联合维迪西妥单抗适用于HER2表达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

癌患者，HER2表达定义为HER2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结果为1+、2+或3+。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尿路上皮癌是全球十大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在我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根据国家癌

症中心最新数据，2022年我国尿路上皮癌新发病例数9.29万例， 死亡超4万例， 严重威胁着患者生命健

康，存在巨大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2021年，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获批用于晚期尿路上皮癌的二线及以上治疗，是我国首个获批的晚

期尿路上皮癌非选择性人群适应症的免疫治疗药物。

本次新适应症的获批主要基于RC48-C016研究（NCT05302284），该研究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开

放、阳性药对照的Ⅲ期临床研究，旨在比较特瑞普利单抗联合维迪西妥单抗对比吉西他滨联合顺铂/卡

铂在既往未接受系统抗肿瘤治疗的HER2（人表体生长因子受体-2）表达（定义为HER2� IHC� 1+、2+

或3+）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该研究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郭军教授

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周爱萍教授担任主要研究者，在全国74家临床中心开展。

2025年10月，RC48-C016的研究成果荣登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EJM），并同步在2025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年会主席论坛进行口头报告（摘

要编号：#LBA7）。 结果显示，主要研究终点无进展生存期（以下简称“PFS” ，基于独立影像评估）和总

生存期（以下简称“OS” ）达到“双终点阳性结果” 。 与传统化疗相比，特瑞普利单抗联合维迪西妥单抗

一线治疗HER2表达晚期尿路上皮癌的中位PFS实现翻番（13.1个月 vs. � 6.5个月， 风险比HR=0.36，

95%CI：0.28-0.46；p〈0.0001），中位OS获得显著延长（31.5个月 vs. � 16.9个月，HR=0.54，95%CI：

0.41-0.73；p〈0.0001），客观缓解率（ORR）大幅提升（76.1%� vs.� 50.2%），中位疗效持续时间延长数

倍（14.6个月 vs.� 5.6个月）。 联合治疗组对比传统化疗大幅改善安全性。

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是中国首个批准上市的以PD-1为靶点的国产单抗药物，曾荣膺国家专利领域

最高奖项“中国专利金奖” ，至今已在全球（包括中国、美国、欧洲及东南亚等地）开展了覆盖超过15个

适应症的40多项由公司发起的临床研究。 正在进行或已完成的关键注册临床研究在多个瘤种范围内评

估特瑞普利单抗的安全性及疗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特瑞普利单抗的13项适应症已于中国内地获批。

2020年12月，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首次通过国家医保谈判，目前已有12项获批适应症纳入国家医保目

录，是国家医保目录中唯一用于肾癌、三阴性乳腺癌和黑色素瘤治疗的抗PD-1单抗。特瑞普利单抗用于

晚期鼻咽癌和食管鳞癌治疗的3项适应症已在中国香港获批。

在国际化布局方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特瑞普利单抗目前已在美国、欧盟、印度、英国、澳大利亚和

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批准上市，并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接受上市审评。

三、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且药品获得上市批准后的商业化也容易受到

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

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

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002759� � � � � � � �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3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超过

1%

的公告

股东常熟市新华化工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常熟市新华化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化工” ）出具的《告知函》,新华化工于2025年9月29日至2026年5月21日期

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990,000股，本次权益变动后，新华化工持

有公司股份30,646,01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7.11%降为6.11%，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9,621,887股

后总股本（以下简称“剔除后总股本” ）比例由7.25%降为6.23%，权益变动超过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

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常熟市新华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 常熟市海虞镇江苏常熟新材料产业园海平路20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6年5月21日

权益变动过程

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新华化工于2025年9月29日至2026年5月21日期间，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4,990,000股，本次权益变动后，新华化

工持有公司股份30,646,01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由7.11%降为6.11%，占剔除回购

股份后总股本比例由7.25%降为6.23%，权益变动超过1%的整数倍，本次减持股份系

新华化工于2016年参与天际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认购取得。

股票简称 天际股份 股票代码 002759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总股本）

减持比例

（剔除后总股本）

A股 4,990,000 1.00% 1.01%

合 计 4,990,000 1.00% 1.0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占剔除后

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占剔除后

总股本比

例

合计持有股份 35,636,010 7.11% 7.25% 30,646,010 6.11% 6.2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5,636,010 7.11% 7.25% 30,646,010 6.11% 6.2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00% 0 0.00% 0.0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

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告知函》

注：若合计数与各相加数之差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158� � � � � � � � �证券简称：优刻得 公告编号：2026-033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819号）同意注册，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0,289,917股（以下简称“前次非公开发行” ）。

前次非公开发行已于2022年2月完成发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

公司” ）担任前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原定至2024年12月31日止。 因公司

前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 故中金公司就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责任。

公司于2026年3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6年4月14日召开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需要，公司近日与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 ）签订保荐承销协议，聘任国泰海通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

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由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完成原保荐机

构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鉴于公司已与国泰海通签订保荐承销协议，中金公司不再履

行相应的持续督导职责，中金公司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国泰海通承接。 国泰海通

已委派江志强先生、王睿先生（简历附后）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公司本

次发行的保荐及持续督导相关工作，并承接中金公司尚需完成的后续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对中金公司及其项目团队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工作表

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附件：

保荐代表人简历

江志强先生，保荐代表人、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硕士研究生，曾主持或参与中

贝通信非公开发行、芯朋微非公开发行、本钢板材公开发行可转债等再融资项目；山源科

技、友车科技、瑞博生物、星环科技等IPO项目；分众传媒收购新潮传媒、南京港重大资产重

组、新能泰山重大资产重组等并购重组项目；紫光国微公司债、中远海运集团公司债等债

券项目。 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

好。

王睿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曾主持或参与龙旗科技主板IPO、华新精科主板

IPO、仁度生物科创板IPO、鹰峰电子创业板IPO等IPO项目；分众传媒收购新潮传媒、普冉

股份收购诺亚长天等并购重组项目；联康信息非公开等再融资项目，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

中严格遵守《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证券代码：301118 证券简称：恒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0

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光股份” ）于2026年4月24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

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等相关规定，鉴于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2名激励对象离职及9名激励对象2025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评级对应

的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未达到100%，合计回购注销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8.54万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110,196,400股减少至110,111,

000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110,196,400元减少为110,111,000元。 上述事项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

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

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区岩门01号

2、申报时间：2026年5月21日起45天内9:0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

假日除外）

3、联系部门：财务部

4、联系电话：0745-7695668

5、传真：0745-7695064

6、邮箱： sd@hgkjgf.com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中心发出日为准；

（2）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邮件日为准，请在标

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信息披露

202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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